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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75          股票简称：新疆天业         公告编号：临 2021-008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新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担保情况概述 

新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业汇合”）注册资本 330,000 万元，其

中：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业集团”）出资 175,000 万元，占注册

资本的 53.03%；公司出资 75,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2.73%；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50,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15.15%；新疆兵投联创永宣股权

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出资 30,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9.09%。天业汇合向各家银行组成的银

团申请合计 480,000 万元的贷款额度，用于 100 万吨/年合成气制乙二醇一期工程 60 万

吨/年乙二醇项目建设运营需要。天业汇合银团贷款根据天业汇合资金需要放款，贷款期

限 15 年，从贷款合同签订第一笔贷款发放日算起 2 年后收取本金（宽限期 2 年），每

年归还本金情况为：第 3、4 年归还本金 20,000 万元，第 5-8 年归还本金 30,000 万元，

第 9-11 年归还本金 40,000 万元，第 12-15 年归还本金 50,000 万元。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临 2020-060 号《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

新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二、关联担保进展情况  

根据天业汇合与银团签订的《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万吨年合成气制乙二

醇一期工程 60万吨年乙二醇项目人民币资金银团贷款合同》，截止 2021 年 1月 29日，

银团已向天业汇合发放 80,000万元贷款。公司与银团签订《银团贷款保证合同》，保证

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的范围 

根据主合同的约定，借款人向各贷款人借款人民币 480,000 万元，贷款期限 15 年

（即从 2021年 1月 28 日至 2036年 1月 28日止）。 

保证人愿意就借款人偿付以下债务向各贷款人提供担保： 

（1）主合同项下借款人应偿付的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补偿金、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各贷款人实现债权的费用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2 

（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用、保全费、执行费、公证费、律师费、拍卖费、送

达费、公告费、承诺费、安排费、代理费及其他费用）等。 

（2）借款人根据主合同约定应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和费用。 

2、保证的方式 

（1）保证人在本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内向各贷款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不论各贷款人就被担保债务是否持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

质押、保函、备用信用证等担保方式），无论各贷款人是否执行了该等任何其他担保，

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以及本合同项下设立的担保均不因此减免或受到其他

影响，担保代理行（按照多数贷款人的决定）均可直接要求保证人根据本合同约定在被

担保债务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或直接执行本合同项下设立的担保，保证人对此无任何异

议。保证人应在接到担保代理行要求履行保证责任的书面通知后 30 个营业日内代为清

偿。 

3、保证期间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天业集团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获批尚且处于有效期内的累计对外担保额

度为 480,000 万元。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80,000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 16.90%；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该承担的损失

金额。 

 

特此公告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30 日 


